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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条款概览

一、债券名称：

２０１４

年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债券，简称“

１４

齐鲁债”。

二、发行总额：不超过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三、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四、登记托管：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式，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

五、交易场所：本期债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六、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内前

３

年票面利率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

为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 投资者有权在发行人公告调整票面

利率后，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七、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的发行票面年利率询价区间为

４．７０％－５．７０％

，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

档结果，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上述利率区间内确定，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３

年固定不变。 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年利率，调整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 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

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固定不变。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３

个付息日

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本期债券采

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八、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债券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支付的利息金

额为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

券持有人支付的本息金额为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九、起息日：本期债券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１

月

２９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

日。

十、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

１

月

２９

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１

月

２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一、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十二、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Ａ

。

十三、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十四、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五、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网上、网下同时发行的方式公开发行。 如网上发行部分认购不足，则将网上发行剩

余部分向网下发行回拨，不采用网下发行向网上发行回拨方式。

十六、发行期限：本期债券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止（共

３

个工作日）。

十七、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１

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十八、税务事项：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十九、承销方式：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成员代销。

二十、债权代理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一、发行人债券事务代表：袁西存。

二十二、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董事会声明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报告真实、完整。

债券持有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行使有关权利，监督发行人和债权代理人的有关行为。

投资者购买本期债券，应当认真阅读募集说明书及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独立的投资判断。 中国证监会对本

期债券发行的批准，并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作出了任何评价，也不表明对本期债券的投资风险作出了任

何判断。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凡通过认购、受让等合法手段取得并持有本期债券的，均视同自愿接受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义务的

约定。

投资者认购本期债券视作同意债权代理协议。

投资者认购本期债券视同自愿接受募集说明书对担保安排的约定。

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募集说明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特别风险提示

请投资者关注以下事项，并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中“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

一、本期债券特有风险

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经审计的净资产分别为

１

，

２００

，

３２４．７１

万

元和

１

，

２６４

，

４２８．９８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本期债券上市前，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５８

，

２２４．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

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审计报告预计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承诺，根据目前情况所做的合理预

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审计报告披露后仍然符合证券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本期债券由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发行人本期证券公司债券的主体评级为

ＡＡ＋

，债项

评级为

ＡＡＡ

。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可能发生较大幅度波动，对发行人

的持续稳定发展和持续盈利能力带来一定的风险。

二、资信风险

证券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在未来五年至十年中，公司的财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若未能得

到有效控制，公司资信状况将会受到直接影响，增加公司按时足额还本付息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

三、评级风险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级，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说明本期债券发行

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认为本期债券的信

用质量极高，信用风险极低，评级展望稳定。

虽然公司目前资信状况良好，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公司无法保证主体信用评级和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不会

发生负面变化，尤其是本期债券担保人近几年盈利能力下滑比较严重，最近一年一期出现亏损。 如不能尽快稳定经营

状况并扭转亏损态势，担保人主体评级存在下调风险。 如果资信评级机构调低主体信用等级或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将对本债券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四、担保风险

本期债券采取由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增信。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

限公司对担保人的主体信用评级为

ＡＡＡ

，如果发行人无法按时偿付债券本金或利息，担保方将对本期债券提供代偿

服务，保障投资者利益。但是，担保人所处行业为钢铁制造业，行业整体下行压力较大，盈利能力较差。

２０１３

年度，担保

人实现净利润

－１７．６４

亿元，绝对数值较大，一定期限内存在无法恢复盈利的可能性，因此将削弱对本期债券的有效保

障。

五、发行上市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较大，主承销商采用代销方式发行，如遇债券市场重大波动或公司重大事项等不定因素影响，

导致发行期内售出的债券面值总额占拟发行债券面值总额的比例不足

５０％

，或未能满足债券上市条件的，视为发行

失败。 如果本期债券发行未获成功，主承销商将在缴款截止日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已认购并缴款的投资者全部认购

款项并向其支付投资者缴款次日起至退款日前一日的主承销商开户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六、金融资产价值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述两项金融资产合计金额分别为

３９．４６

亿元、

６７．７６

亿元、

６７．３０

亿元及

７１．３９

亿元，占总资产（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的比例分别为

２４．７０％

、

３９．５３％

、

２９．２２％

及

２６．９２％

，其中交易性金

融资产金额分别为

３３．７７

亿元、

４５．９０

亿元、

４６．７７

亿元及

５２．９４

亿元，占总资产（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的比例分别为

２１．１４％

、

２６．７７％

、

２０．３０％

及

１９．９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额分别为

５．６９

亿元、

２１．８６

亿元、

２０．５３

亿元和

１８．４５

亿元，占总

资产（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的比例分别为

３．５６％

、

１２．７５％

、

８．９１％

和

６．９６％

。

２０１１

年末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 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合并净利润的影响额分别为

－２．００

亿元、

１．８９

亿元、

１．６１

亿

元和

１．４７

亿元，占各年合并净利润的

－４８．４６％

、

４１．３０％

、

１８．３５％

和

３３．２８％

；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对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影响额分别为

－２．００

亿元、

１．８９

亿元、

１．６１

亿元和

１．４７

亿元，占各年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１．８０％

、

１．６３％

、

１．３４％

和

１．１７％

。

２０１１

年末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发行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合并净利润的影响额分别为

－０．２２

亿元、

－０．０７

亿元、

０．８６

亿元和

－０．８８

亿元，占各年合并净利润的

－５．４４％

、

－１．５３％

、

９．８３％

和

－１９．９２％

；发行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所有者权益合

计的影响额分别为

－０．８２

亿元、

０．６４

亿元、

－０．６３

亿元和

１．０６

亿元， 占各年所有者权益合计的比例为

－０．７３％

、

０．５５％

、

－

０．５２％

和

０．８４％

。

在证券市场行情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前述两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可能随之发生大幅变动，这将会对公司的资产规

模、结构及安全性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发行人的偿债能力。

七、经营性现金流可能持续为负的风险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合并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０８．９１

亿元、

－１７．９０

亿元、

－３９．４４

亿元。 公司近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主要原因为：

（一）证券市场近年持续不景气，市场参与者的投资意愿下降、交易活跃程度降低，公司代理买卖证券款资金流出

规模较大，代理买卖证券款金额由

２０１１

年末的

１７５．３５

亿元减少到

２０１３

年末的

１４９．０６

亿元；（二）公司充分利用自有

资金，主动增加低风险的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以提高公司的收益水平；（三）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融资融券业务资金

净流出量不断增大，融出资金规模由

２０１１

年末

６．２２

亿元增加至

２０１３

年末的

７５．６８

亿元。

基于前述原因，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可能持续为负，并导致本期债券的偿付存在一定风

险。

为保证本期债券按期偿还本息，公司已采取（一）通过稳健的多元化经营战略确保公司经营现金流量保持充沛；

（二）扩宽融资渠道，保障按时偿付债券本息；（三）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担保；（四）在必要时抛售自营证券、变现股权投资资产的方式弥补资金缺口、设置偿债专户及偿付工作小组、

承诺在采取有关措施偿付债券本息时，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并且公平对待所有债券持有人、提高任意盈余公

积金及一般风险准备金计提比例、公司及子公司在其他融资时不得影响本期债券本息清偿、支付违约金等多种偿债

保障措施，以确保本期债券能够按期清偿本息。

八、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资产管理，真实反映资产价值，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普通电

子设备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自

３

年改为

５

年， 交易用服务器等关键电子设备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依然保持为

３

年。

该项会计估计变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会计估计变更实施后公司净利润将有所增加，对现金流量无影响。

经过几年的发展，鉴于公司融资融券业务产生坏账的风险较低，为客观反映该业务的风险，审慎评估可能发生的

损失，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融出资金、融出证券坏账计提比例由

１．００％

改为

０．１０％

。

该项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自

２０１３

年起实施，并由此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

５１

，

５４９

，

０５８．０３

元，占年度净利润

的比例为

５．８７％

，实施后对公司现金流无影响。 公司已按照内部流程对主要会计估计作出变更，上述会计估计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九、关于公司前期差错更正的说明

公司金融资产减值相关的会计政策规定“当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降

５０％

以上或持续时间一年以上的

非暂时性下跌，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并计入减值损失。 ”公司及其子公

司持有的“齐鲁金泰山灵活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齐鲁金泰山

２

号抗通胀强化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公允价值

虽未下降

５０％

以上， 但其存在持续时间一年以上的非暂时性下跌且这种非暂时性下跌状态存在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

因此，满足公司有关金融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规定，应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并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规定对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进行追溯调整。

上述事项共计追溯调整以前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金额为

５０

，

０９１

，

３０２．６４

元， 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调减留存收益

２２

，

７５５

，

５５６．２７

元、调减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２

，

７５５

，

５５６．２７

元，调增资本公积

２２

，

７５５

，

５５６．２７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调减留

存收益

２７

，

３３５

，

７４６．３７

元、调减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７

，

３３５

，

７４６．３７

元，调增资本公积

２７

，

３３５

，

７４６．３７

元。

上述事项共计追溯调整以前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金额为

２７

，

４８２

，

１２７．９５

元， 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调减留存收益

１９

，

４３２

，

０５６．０２

元、调减净利润

１９

，

４３２

，

０５６．０２

元，调增资本公积

１９

，

４３２

，

０５６．０２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调减留存收益

８

，

０５０

，

０７１．９３

元、调减净利润

８

，

０５０

，

０７１．９３

元，调增资本公积

８

，

０５０

，

０７１．９３

元。

上述差错更正对公司各列报期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及净资产无影响。

十、关于“彭晨案”

1

对公司相关影响的风险提示

“彭晨案”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司在内控机制及合规运行方面存在不足，如果以上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

效解决，可能对本期债券二级市场价格或债券本息偿付产生一定影响。 针对以上问题，公司已对所有业务进行全面排

查，堵塞内控漏洞，消除风险隐患，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公司采取的具体整改措施包括：实行连带责任追究措施，

加大对高管人员的考核力度，实现公司高管主动合规；全面梳理现有制度，将培训考试情况纳入考核，对风控合规措

施落实情况进行强制留痕，切实提高公司制度执行力；制定业务监管红线和关键风险点清单，实行风险日报、周报报

告制度，全面提升公司风控合规能力；统一产品销售公示渠道，完善产品风险评价体系，严把产品销售关口；建立监督

管理联动机制，加深和扩宽审计稽核的深度和广度；细化考核标准，计提重大项目风险准备金，实行递延奖金制度，实

现权责利相统一。

1

“彭晨案” ：齐鲁证券前员工彭晨与私募合作发行的理财产品，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被警方带走调查的案件。

公司购买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晨曦资产管理计划，该资产管理计划用于收购“彭晨案”相关

的债权。公司根据持有目的，将此资产管理计划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购买晨曦资

产管理计划的成本为

１．１５

亿元，公允价值变动为

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彭晨案”刑事侦查阶段业已结束，相

关案件冻结资金

７２

，

２５０

，

４２４．０８

元，退回费用

９９８

，

３２９．９９

元。 公司共垫付“彭晨案”资金

１１５

，

７１１

，

８３０．８４

元，与案件冻

结资金等差额

４２

，

４６３

，

０７６．７７

元。根据彭晨案件进展情况判断，该案债权预计产生损失

４２

，

４６３

，

０７６．７７

元。出于谨慎性

原则，公司对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４２

，

４６３

，

０７６．７７

元。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或名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发行人

／

齐鲁证券 指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股东会 指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 指 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公司董事会

主要股东 指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本期债券 指 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发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指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暂行办法》 指 《证券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级机构

／

中诚信证评 指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

山东鹏飞 指 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

山钢集团

／

担保人 指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

簿记管理人

／

债权代理人

／

安信

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投公司 指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汇金 指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能源集团 指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莱钢集团 指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建银投资 指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兖矿集团 指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济钢集团 指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新汶矿业集团 指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鲁信集团 指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国资控股 指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鲁证期货 指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鲁证创投 指 鲁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际控股 指 齐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债权代理协议 指 公司与债权代理人签订的《债权代理协议》

公司章程 指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章程》

客户资金 指 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

融资融券 指 证券公司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入证券、出借证券供其卖出的经营活动

股指期货 指

股票价格指数期货，是以某种股票指数为基础资产的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买卖双方

交易的是一定时期后的股票指数价格水平，在期货合约到期后，通过现金结算差价

的方式来进行交割。

直接投资、直接股权投资 指

证券公司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寻找并发现优质投资项目或公司， 以自有或募集资

金进行股权投资，并以获取股权收益为目的业务。 在此过程中，证券公司既可以提

供中介服务并获取报酬，也可以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

工作日 指 每周一至周五，不含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交易日 指 本期债券上市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日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致投资者

对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如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本次发行的各有关当事人。 投资者应根据募集说明书所载资料作出投资决定。 公司未

委托或授权任何人士提供与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载不同的资料和对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第一章 概 览

本概览仅对募集说明书全文做扼要提示。 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前，应认真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中文名称：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二）英文名称：

Ｑｉｌｕ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三）法定代表人：李玮

（四）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五）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六）邮政编码：

２５０００１

（七）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１８

（八）联系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０９３

（九）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十）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

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二、本次债券发行核准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出具《关于出具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证券公司债券的监管意

见书的函》（机构部部函［

２０１３

］

９２８

号），对齐鲁证券公开发行证券公司债券的申请事项无异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发行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８６

号），核

准齐鲁证券发行面值不超过

３０

亿元债券，期限不超过

５

年。

三、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一）债券名称：

２０１４

年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债券，简称“

１４

齐鲁债”。

（二）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总规模不超过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三）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四）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内前

３

年票面利率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

为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 投资者有权在发行人公告调整票面

利率后，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五）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的发行票面年利率询价区间为

４．７０％－５．７０％

，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

档结果，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上述利率区间内确定，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３

年固定不变。 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年利率，调整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 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

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固定不变。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３

个付息日

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本期债券采

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六）回售条款：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

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即为

本期债券第

３

年的付息日之前的第

５

个交易日，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

能撤销，相应的本期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不再享有回售权。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

第

３

年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

付工作。 第

３

年付息日后的

３

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

（七）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债券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支付的利息

金额为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

债券持有人支付的本息金额为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八）起息日：本期债券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１

月

２９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

息日。

（九）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

１

月

２９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１

月

２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十一）债权代理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价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本期债券

信用级别为

ＡＡＡ

。

（十三）债券担保：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四）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网上、网下同时发行的方式公开发行。 如网上发行部分认购不足，则将网上发行

剩余部分向网下发行回拨，不采用网下发行向网上发行回拨方式。

（十五）发行对象：本期债券拟向全体投资者公开发行。

（十六）发行期限：本期债券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止（共

３

个工作日）。

（十七）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１

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十八）承销方式：本期债券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以代销的方式承销。

（十九）登记托管：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式，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

（二十）交易场所：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十一）税务事项：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十二）本次发行预计实收募集资金

本期债券预计发行总额为不超过

３０

亿元，扣除主承销商费用

５０

万元后，预计实收募集资金为

２９９

，

９５０

万元。

（二十三）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发行总计（包括主承销商费用、委托管理费用、律师费、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手续

费等）预计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

。

（二十四）其他重要条款

１

、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销售债券面值总额达到

３０

亿元时，发行即告结束；

２

、截至发行期结束，发行人销售出的本期债券面值总额未达到

３０

亿元时，实际销售出的债券面值总额为本期债

券的实际发行总额。 如实际销售处的债券面值总额不足本期债券拟发行规模最高值的

５０％

即

１５

亿元（不含）时或未

能满足债券上市条件的，即为本次发行失败，主承销商将在缴款截止日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已认购并缴款的投资者

全部认购款项并向其支付投资者缴款次日起至退款日前一日的主承销商开户银行的活期存款利息。

３

、本期债券主体评级为

ＡＡ＋

，债券级别为

ＡＡＡ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条件。

四、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

（一）发行公告刊登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

（二）发行首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

日）；

（三）预计发行期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

（四）网上发行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

日）；

（五）网下发行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

（六）缴款日：网上认购缴款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网下认购缴款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

（七）预计上市日：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流通。

五、本次发行有关当事人的情况

（一）发行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联系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联系人：韩冬、鞠鲁洲、芦睿、史清涛、吴萌萌、王萌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７９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９５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００１

（二）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８

层

联系人：季环宇、白石楠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８１８０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８１８３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三）分销商

１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楼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楼

４

层

联系人：王澜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１７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６１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３８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３８

楼

联系人：王仁惠、林豪、羊倩仪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３４２

、

６０４０

、

８０５３

，

１５０１３１９８７９５

、

１８６６６０７３５５５

、

１８６２０５７６５４６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３５７４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７５

（四）律师事务所：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喻平保

注册地址：济南市工业南路

１００

号三庆枫润大厦

Ａ

座

４０２

室

联系地址：济南市工业南路

１００

号三庆枫润大厦

Ａ

座

４０２

室

经办律师：喻平保、樊德祥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７９５０４３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１７９５０４５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１００

（五）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叶邵勋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８

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８

层

经办会计师：王贡勇、阚京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六）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敬如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

５９９

号

１

幢

９６８

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埔区西藏南路

７６０

号安基大厦

８

楼

联系人：邵津宏、刘冰、魏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１１

（七）债权代理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８

层

联系人：季环宇、白石楠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８１８０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８１８３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八）担保人：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浩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２０００

号舜泰广场

４

号楼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２０００

号舜泰广场

４

号楼

联系人：辛本权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６７６０６７６２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７６０６７６２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１０１

（九）牵头主承销商收款银行：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

联系人：魏素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 ５４２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 ５４２４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账号：

７４４１ ０１０１ ８７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９０

（十）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斌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联系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４

楼

联系人：王博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７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六、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

间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权益关系。

第二章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一、本期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由山钢集团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２０１４

年齐

鲁证券有限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

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二、信用评级报告内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有关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表示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

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Ａ

级，表示债券信用质量极高，信用风险极低。

本期债券的评级展望为稳定，表示评级结果大致不会改变。

评级展望是评估发债人的主体信用评级在中至长期的评级趋向。 给予评级展望时，中诚信证评会考虑中至长期

内可能发生的经济或商业基本因素的变动。

（二）有无担保情况下评级结论的差异

中诚信证评基于对发行人自身运营实力和偿债能力的综合评估，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山东钢铁集

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诚信证评评定山东钢铁集团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担保人信用级

别不低于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中诚信证评基于对发行人和担保人的综合评估，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是公司依靠自身的财务实力偿还全部债务的能力，是对公司长期信用等级的评估，可以等同于

本期债券无担保情况下的信用等级。 因此，本期债券在有担保的情况下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三）信用评级报告揭示的主要观点

信用评级报告正面观点：

１

、证券行业日益规范，提升行业信用水平。 密集出台的政策法规及日趋严格的监管力度，对树立证券行业从业规

范、控制各类风险发生、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显著意义。 较前几年而言，证券行业规范性和透明度大幅提升，风

险管理水平及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行业整体信用质量明显提升。

２

、山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作为唯一一家总部设在山东省的证券公司，公司在业务发展中得到山东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为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

３

、网点布局具有优势。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共设立

２８

家分公司，

２１１

家证券营业部及

２２

家批准筹建但未

开立的证券营业部，系目前规模较大、经营范围和机构分布最广的证券公司之一。

４

、有力的担保方支持。 公司此次发行债券由山钢集团进行担保，山钢集团为国内特大型钢铁生产集团之一，在资

产规模、产品竞争力、政府支持等各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可为此次债券的到期偿付提供有力保障。

信用评级报告揭示的关注点：

１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随着国内证券行业加速对外开放、放宽混业经营的限制以及越来越多的券商通过上市、收

购兼并的方式增强自身实力，公司面临来自境内外券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

２

、公司经营模式处于转型期。 目前公司正在转变主要依赖于经纪业务的盈利模式，不断拓展创新业务，挖掘新的

利润增长点，业务结构转型有待进一步关注。

３

、自有资本实力仍有待充实。 相对于国内一流券商而言，目前公司净资本规模水平偏低；未来随着业务品种的不

断丰富，券商对资本实力的要求将逐渐提高，公司资本实力有待充实。

（四）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

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

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

续跟踪。 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 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年度报告公布后一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

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的

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

结果。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

体、债券信用等级或公告信用等级暂时失效。

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ｘｒ．ｃｏｍ．ｃ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予以公告。

（五）其他重要事项

中诚信证券证评有限公司因承做本项目并出具本期债券评级报告，特此如下声明：

１

、除因本次评级事项中诚信证评与受评主体构成委托关系外，中诚信证评和评级分析师与受评主体不存在任何

影响评级行为客观、独立、公正的关联关系。

２

、中诚信证评评级分析师认真履行了现场访谈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并有充分理由保证所出具的评级报告遵循了

客观、真实、公正的原则。

３

、本期债券评级报告的评级结论是中诚信证评依据合理的内部信用评级流程和标准做出的独立判断，不存在因

受评主体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的不当影响而改变评级意见的情况。

４

、本期债券评级报告中引用的企业相关资料主要由受评主体提供，其它信息由中诚信证评从其认为可靠、准确

的渠道获得。 因为可能存在人为或机械错误及其他因素影响，上述信息以提供时现状为准。 特别地，对基于受评主体

提供的材料，中诚信证评对其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针对任何商业目的的可行性及合适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

陈述或担保。

５

、本期债券评级报告所包含信息组成部分中信用级别、财务报告分析观察，如有的话，应该而且只能解释为一种

意见，而不能解释为事实陈述或购买、出售、持有任何证券的建议。

三、其他资信情况

（一）公司信用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尚未发生过银行贷款，但是在其他业务往来中与各银行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公司未来通过

银行贷款、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即时融入资金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业务违约情况

公司在近

３

年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不存在严重违规现象。

（三）近三年发行债券及偿还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出具之日，公司已发行债券及偿还情况如下：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发

行利率

５．２５％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９．２

亿元，

发行利率

５．３０％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

发行利率

６．１０％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发

行利率

６．１９％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发

行利率

６．００％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８

亿元，发行

利率

５．０６％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

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发

行利率

４．９４％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发

行利率

４．５４％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８

亿元，发

行利率

４．６５％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发

行利率

４．６８％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发

行利率

４．６％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９０

天，发行规模

１２

亿元，发

行利率

４．８％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十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招标发行，期限

８２

天，发行规模

２０

亿元，

发行利率

４．５８％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为

Ａ－１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次级债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发行， 期限

４

年， 发行规模

８

亿元， 发行利率

６．９％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期次级债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发行，期限

４

年，发行规模

７

亿元，发行利率

６．８％

。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收益凭证易盈宝

１

月期

１

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发行，期限

３０

天，发行规模

１

亿元，发行利

率

５．８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收益凭证易盈宝

２

月期

１

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发行，期限

６０

天，发行规模

０．５

亿元，

发行利率

５．８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收益凭证

１２

月期

１

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发行，期限

３６０

天，发行规模

１．５

亿

元，发行利率

６．００％

。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出具之日，公司已发行资券的偿还情况如下：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兑付；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兑付；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兑付；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兑付；

２０１４

年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兑付；

２０１４

年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兑付；

２０１４

年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兑付；

２０１４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兑付；

２０１４

年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兑付；

２０１４

年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兑

付；

２０１４

年第八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兑付；

２０１４

年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兑付。

（四）担保方评级情况

中诚信证评给予担保方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ＡＡＡ

级， 并将发行人此次债项评级结果增信至

ＡＡＡ

级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钢铁行业隶属原材料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而担

保方所在的山东省是全国的经济大省和钢材消费大省，省内的汽车、家电、造船、建筑和机械制造业均发展迅速，较好

的下游行业发展为担保方的业务发展形成有力的业务支持。

钢铁行业也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其经营表现与宏观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非常显著。 近年来随着国内宏观经济

增速的放缓、国际经济持续震荡，钢铁行业终端需求持续低迷，行业景气度明显下滑，导致行业内企业经营业绩下滑，

盈利能力减弱，主业亏损情况明显且较为普遍，钢铁行业进入阶段性低谷。 担保方山钢集团

２０１３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２０７．３８

亿元，利润总额

－８．５１

亿元，预计短期内盈利能力难有实质性改善。 此外，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山钢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３．２３

亿元，利润总额为

－１１．９２

亿元，同比亏损规模有所减少。

山钢集团在行业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出现盈利的阶段性波动，短期内对其偿债能力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中长期来

看，山钢集团仍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山钢集团产

品

７０％

以上在山东省内销售，良好的区域经济为其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山钢集团计划对山东省内现有

矿山资源进行整合，且山东省政府也已承诺将省内新开发的矿石资源优先配置给山钢集团。

规模优势方面，山钢集团作为国内特大型钢铁生产企业之一，拥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和品牌竞争力，目前生铁、粗

钢、 钢材年产能分别达到

２

，

６４０

万吨、

２

，

９１５

万吨、

３

，

１０４

万吨，

２０１３

年产量分别为

２

，

３６４

万吨、

２

，

２７９

万吨和

２

，

２７５

万

吨。

此外，山钢集团下属企业济钢集团、莱钢集团分别是国内中厚板单厂产量最大的企业和国内产能最大、规格最全

的

Ｈ

型钢生产基地，主打产品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济钢中板、莱钢大型

Ｈ

型钢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

４．８０％

和

１８．００％

。

综上所述，山钢集团虽然近期部分盈利数据受行业环境影响出现一定下降，但其在山东省内仍然是具有极高的

战略地位，未来随着产业的整合、落后产能淘汰政策的逐步推进以及担保方自身的资源扩张和业绩修复，其盈利能力

有望得到改善，故给予其主体和本次债券债项

ＡＡＡ

级别是合理和依据充分的。

第三章 担 保

本期债券由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

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齐鲁证券发行公司债券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为齐鲁证券拟发行证券公司债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４．５０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任浩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２０００

号舜泰广场

４

号楼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生铁、钢锭、钢坯、

钢材、球团、焦炭及焦化产品、炼钢副产品、建筑材料、水泥及制品、水渣、铸锻件、铸铁件、标准件、铝合金、保温材

料、耐火材料及制品的生产、销售；机电设备制造，机械加工；建筑安装；集团所属企业生产产品和所属设备、原料经营

及进出口（涉及经营许可制度的凭证经营）；冶金废渣、废气综合利用；工程设计及工程承包；投资；房地产开发；房屋、

设备租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山钢集团的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山东省人民政府，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

山钢集团内设办公室（外事办公室）、规划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资本运营部、审计监察部、法律事务部、企业管

理部、矿业部、安全环保部、党委组织部、党群工作部等

１２

个部门。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山钢集团在岗职工总计

８７

，

４３０

人，

其中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

１４

，

７０２

人、生产服务人员

７２

，

７２８

人，分别占在岗职工总人数的

１６．８２％

和

８３．１８％

，符合生产

型企业的人员构成特征。 在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及以上职称

３

，

２０４

人，占比

２１．７９％

；在生产服务人员中，技师

和高级技师

６

，

８２３

人，高级工及以上人员

３０

，

５２０

人，占比分别为

９．３８％

和

４１．９６％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山钢集团资产总额

１

，

８２４．８０

亿元，负债总额

１

，

４５９．００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６５．８０

亿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山钢集团实现各项营业收入

５８３．２３

亿元，净利润

－１５．２４

亿元。

（二）主要财务指标

１

、山钢集团主要资产构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占资产总额比例（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占资产总额比例（

％

）

货币资金

１

，

２８３

，

２１７ ７．０３％ １

，

３２６

，

１８３ ７．１９％

存货

２

，

２８２

，

３２１ １２．５１％ ２

，

５２７

，

５８５ １３．７０％

应收账款

５４４

，

９４９ ２．９９％ ５８１

，

５７０ ３．１５％

流动资产合计

６

，

６４７

，

４６３ ３６．４３％ ６

，

８７９

，

５０５ ３７．２８％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５７１

，

５１２ ８．６１％ １

，

４７５

，

０５９ ７．９９％

固定资产净额

６

，

８１４

，

０２９ ３７．３４％ ６

，

９７５

，

４５３ ３７．８０％

在建工程

１

，

７５９

，

９６１ ９．６４％ １

，

５６８

，

９１５ ８．５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１

，

６００

，

５４８ ６３．５７％ １１

，

５７２

，

８１０ ６２．７２％

资产总额

１８

，

２４８

，

０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８

，

４５２

，

３１４ １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山钢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财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钢集团资产总额为

１

，

８４５．２３

亿元，其中流动资产合计占总资产比重为

３７．２８％

，非流动资产

合计占总资产比重为

６２．７２％

。 流动资产中的货币资金余额

１３２．６２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７．１９％

，存货余额为

２５２．７６

亿

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１３．７０％

，两类资产在流动资产中占比较高。 非流动资产方面，山钢集团主要以固定资产和在

建工程为主，两者合计占资产总额的

４６．３０％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山钢集团资产总额为

１

，

８２４．８０

亿元，其中流动资产合计占总资产比重为

３６．４３％

，非流动资产

合计占总资产比重为

６３．５７％

。 流动资产中的货币资金余额

１２８．３２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７．０３％

，存货余额为

２２８．２３

亿

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１２．５１％

，两类资产在流动资产中较高。 非流动资产方面，山钢集团主要以固定资产和在建工

程为主，两者合计占资产总额的

４６．９８％

。

２

、山钢集团利润构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５

，

８３２

，

３４４ １２

，

０７３

，

８１４

营业成本

５

，

３４５

，

８００ １２

，

３６０

，

５４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９

，

６４０ ９４

，

３４１

销售费用

５８

，

６２３ ３５８

，

５６６

管理费用

２６８

，

３８９ ５６２

，

１９７

财务费用

２７２

，

１３４ ４２０

，

９５２

投资收益

１６

，

６８６ ９３

，

５３１

营业利润

－１２９

，

１９２ －２０２

，

７７７

利润总额

－１１９

，

１７７ －８５

，

０５５

所得税

３３

，

２７３ ９１

，

３４９

净利润

－１５２

，

４４９ －１７６

，

４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８０

，

７１５ －２９９

，

３４３

数据来源：山钢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财务报告

２０１３

年度，山钢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

，

２０７．３８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１７．６４

亿元。

２０１３

年，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

发展态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钢铁行业产销同步增长，山钢集团虽然盈利为负，但是较

２０１２

年同期净利润

－４６．４９

亿

元实现减亏

２８．５５

亿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山钢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８３．２３

亿元，利润总额

－１１．９１

亿元，实现净利润

－

１５．２４

亿元。

３

、发行人占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比例情况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发行人占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的比例如下：

单位：亿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齐鲁证券 山钢集团 占 比 齐鲁证券 山钢集团 占 比

总资产

４４３．２８ １

，

８２４．８０ ２４．２９％ ３７９．３８ １

，

８４５．２３ ２０．５６％

所有者权益

１２５．８６ ３６５．８０ ３４．４１％ １２０．０３ ３７９ ３１．６７％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齐鲁证券 山钢集团 占比 齐鲁证券 山钢集团 占比

营业收入

１９．９８ ５８３．２３ ３．４３％ ４０．８７ １

，

２０７．３８ ３．３９％

净利润

４．４３ －１５．２４ － ８．７８ －１７．６４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

４．４１ －１８．０７ － ８．７ －２９．９３ －

１

、“占比”表示“齐鲁证券

／

山钢集团”的比例。

山钢集团全资子公司莱钢集团通过董事会实现对齐鲁证券的财务和经营控制权力，并派驻董事、监事和财务总

监对其财务和资产进行管理和监督，因此山钢集团对齐鲁证券具有实质控制权。

根据山钢集团和齐鲁证券各自营业执照上显示的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 两家公司所处行业不同，无

直接业务关联关系，不涉及同业竞争。

（三）担保人业务经营和盈利情况

山钢集团主营业务可以分为

２

大板块：钢材类板块和其他类板块。 其中，钢材类主要包括钢铁冶炼和加工等；其他

类主要包括耐火材料、铁矿粉、铜及其他金属原料、机械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建筑施工，商品房销售以及金融等。钢铁冶炼

和加工业务一直是山钢集团最主要的营收来源，目前该类业务在山钢集团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达到

７０％

以上。

山钢集团

２０１３

年主营业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 入 成 本 主营业务利润 净利润

１．

主营业务小计

１０

，

１４９

，

７６６．１６ ９

，

４１４

，

３６８．３３ ７３５

，

３９７．８３ －３１１

，

７０９．３６

（

１

）钢材及副产品

７

，

６０７

，

５５１．０９ ７

，

２８３

，

９０１．７９ ３２３

，

６４９．３０ －４０９

，

９０６．８２

（

２

）耐火材料

２４０

，

０４４．２２ ２１６

，

９８６．２３ ２３

，

０５７．９９ －６

，

２２５．４８

（

３

）铁矿粉

５６２

，

６８６．２６ ４１４

，

５９３．０２ １４８

，

０９３．２４ ８１

，

１６８．６９

（

４

）机械设备

６８

，

２７３．９９ ６８

，

４８２．３７ －２０８．３８ －１５

，

６２８．７６

（

５

）建筑施工

８１５

，

８３９．３９ ６０４

，

２０６．９７ ２１１

，

６３２．４２ ２５

，

９０６．９５

（

６

）建筑材料

２７２

，

５５３．０４ ２２６

，

５９４．５０ ４５

，

９５８．５４ １７

，

４１６．３３

（

７

）物流

２０１

，

８２１．４０ １８４

，

６０９．２８ １７

，

２１２．１２ ４

，

０００．４７

（

８

）其他

３８０

，

９９６．７８ ４１４

，

９９４．１８ －３３

，

９９７．４０ －８

，

４４０．７５

２．

其他业务收入

１

，

５０２

，

３２１．９６ １

，

３８６

，

１２９．４７ １１６

，

１９２．４９ ７

，

６１８．５６

合 计

１１

，

６５２

，

０８８．１２ １０

，

８００

，

４９７．８１ ８５１

，

５９０．３１ －３０４

，

０９０．８０

山钢集团钢铁板块相关业务主要由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济钢集团有限公司和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三家公

司承担运营职能，受

２０１３

年全球宏观经济环境较差影响，国内经济增速下滑，钢材市场虽有所恢复，但依旧无法完全

扭转钢企面临困局，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

１．５８

亿元，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和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

－１１．２６

亿元和

－１０．０３

亿元。

山钢集团主要从事耐火材料业务的主要子公司为山东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由于耐火材料行业竞争态势逐渐

凸显，集团相关业务盈利能力较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份，山东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

－０．６２

亿元。

山钢集团主要从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的主要子公司为莱芜钢铁集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济钢集团重工机械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宏观经济环境较差，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无明显增强迹象，工程机械产品需求下降，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莱芜钢铁集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济钢集团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

－０．５４

亿元和

－０．８５

亿元。

山钢集团主要从事物流业务的子公司为济南鲍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山东莱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集团物流业

务营收稳定，但是由于物流行业成本不断上升，相关公司成本控制能力不强，导致剔除相关成本和费用之后，集团物

流业务持续微利。

（四）资信状况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出具的大公报

ＳＤ

【

２０１４

】

８６６

号评级报告中给予山钢集团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

（五）偿债能力分析

１

、山钢集团代偿能力情况：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所有者权益（亿元）

３６５．８０ ３７９．００

资产负债率（

％

）

７９．９５ ７９．４６

流动比率（倍）

０．６４ ０．６２

速动比率（倍）

０．４２ ０．４０

经营性净现金流

／

流动负债（

％

）

－１．８８ －３．９０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保障倍数（倍）

－ －

数据来源：山钢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财务报告

１．

资产负债率（

％

）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１００％

２．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３．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存货）

／

流动负债

４．

经营性净现金流

／

流动负债（

％

）

＝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

［（期初流动负债

＋

期末流动负债）

／２

］

×１００％

（其中，经营性

净现金流为半年度数据

＊２

转换为年度数据后的数值）

５．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保障倍数（倍）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支出

＝ＥＢＩＴＤＡ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资本化利息）

由于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及生产规模扩大的需求，山钢集团负债规模逐年上升，

２０１３

年末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的资

产负债率分别为

７９．４６％

和

７９．９５％

。 山钢集团的负债主要以流动负债为主，其中短期借款占比较大。

２０１３

年末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山钢集团的短期借款分别为

５４５．４２

亿元和

５４８．５８

亿元，在负债合计中占比分别为

３７．２０％

和

３７．６０％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山钢集团流动比率分别为

０．６２

和

０．６４

，速冻比率分别为

０．４０

和

０．４２

，表明流动资产对流

动负债的覆盖能力一般。 为了提升产能、降低能耗，山钢集团对部分生产基地进行一系列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入量

大。但随着山钢集团技改项目逐步的建成投产，资产负债结构及现金流状况预计将有所改善。 山钢集团的经营性净现

金流对流动负债的保障能力较差，但是，随着未来伴随原材料价格趋于正常及山钢集团对上游资源的把控增加，经营

性净现金流量对负债的保障程度将会有所增强。 外部支持方面，山钢集团基于良好的信誉度，与多家商业银行建立合

作关系，具备一定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能力。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各家银行给予山钢集团的授信额度共计

为

１

，

７４４．４８

亿元人民币，其中尚未使用额度为

６８０．８８

亿元人民币。 同时，山钢集团拥有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鲁银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上市公司，可以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 经综合分析，

山钢集团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强。

２

、山钢集团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山钢集团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６２０．６５

亿元，占其净资产的

１６９．６７％

；考虑对本期债券担

保金额

３０

亿元后，山钢集团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６５０．６５

亿元，占其净资产的

１７７．８７％

。

二、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的债券种类、金额

被担保的债券为不超过

５

年期证券公司债券，发行面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

，

０００

2

万元。

2

根据 2013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齐鲁证券拟发行不超过 40 亿元证券

公司债券，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可修订、调整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 基于资金需求及市场情况，公司经营管理层

最终确定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30亿元。 山钢集团和齐鲁证券签订的担保函和担保协议中不超过 40 亿元的担

保金额为依据齐鲁证券 201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所作出的，齐鲁证券经营管理层调减发债额度不会影响山钢集

团对本期债券的担保效力，担保函和担保协议持续有效。

（二）担保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三）保证责任的承担

在本担保函项下的债券应付本金和

／

或利息到期时，如发行人不能按时全额兑付债券本息，担保人应主动承担担

保责任，将兑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或主承销人指定的帐户。 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

责任。 承销商有义务代理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

如债券到期后，债券持有人对担保人负有同种类、品质的到期债券的，可依法将该债务与其在本担保函项下对担

保人的债券相抵销。

（四）担保范围

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债券本金及利息，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五）担保期限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 债券持有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

证责任的，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六）债券的转让或出质

债券认购人或持有人依法将债权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担保人在本担保函第五条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

责任。

（七）主债权的变更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期债券利率、期限、还本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时，不需另行经过担保人同意，但需及时告知

担保人变化情况，在不构成对担保人任何不利影响情况下，担保人继续承担本担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

（八）加速到期

在该保证合同项下的债券到期之前，保证人发生分立、合并、停产停业等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债券发行人应在一定期限内提供新的保证，债券发行人不提供新的保证时，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债券发行人、担保人

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九）担保函的生效

担保函自签定之日生效，在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不得变更或撤消。

三、本期债券反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与担保方山钢集团签订的担保协议相关条款，齐鲁证券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将为山钢集团提供信用反

担保措施，该反担保期间不超过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及到期之日起

２

年。

四、担保人资信出现重大变化时的持续披露安排

山钢集团将及时向市场公开披露可能影响山钢集团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一）企业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发生重

大变化；（二）企业生产经营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三）企业涉及可能对其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的重大合同；（四）企业占同类资产总额

２０％

以上资产的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或报废；（五）企业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

务的违约情况；（六）企业发生超过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损失；（七）企业做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

定；（八）企业涉及需要澄清的市场传闻；（九）企业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十）企业高级管理人

员涉及重大民事或刑事诉讼，或已就重大经济事件接受有关部门调查；（十一）其他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

响的事项。

五、债券持有人及债权代理人对担保事项的持续监督安排

关于本期债券持有人及债权代理人对担保事项的持续监督安排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募集说明书“第八章债券持有

人会议”以及“第九章债权代理人”部分相关内容。

第四章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及股本变化情况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前身是山东省齐鲁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由山东省齐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济宁市投资中心、德州市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山东省齐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威海市财政局、淄博市财政局、烟台市财政局等

９

家单位所属的

２４

家证券营业部

联合重组成立山东省齐鲁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１

山东省齐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６６３．９５

２

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４３．１２

３

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

６

，

５８３．９３

４

威海市财政局

４

，

７８９．４０

５

济宁市投资中心

３

，

４７２．０４

６

德州市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４５３．６７

７

淄博市财政局

２

，

９４４．１２

８

山东省齐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３６

９

烟台市财政局

１

，

２７３．９８

合 计

５１

，

２２４．５７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以证监机构字［

２００４

］

１３７

号文件同意公司注册

资本由

５．１２

亿元增至

８．１２

亿元，同意公司更名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核准了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钢

集团）的股东资格及对公司的

３

亿元出资额。 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业经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中和正

信会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２－１４５

号验资报告审验。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完成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变更登记。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中国证监会以《关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证监机构字［

２００６

］

６９

号）批准莱钢集团分

别受让齐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１６

，

６６３．９５

万元股权（占出资总额的

２０．５２％

）、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的公司

１０

，

５４３．１２

万元股权（占出资总额的

１２．９８％

）、威海市财政局持有的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股权（占出资总额

的

３．６９％

）、德州市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１

，

７６０．７６

万元股权（占出资总额的

２．１７％

）；批准威海市丰润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受让威海市财政局持有的公司

１

，

７８９．４０

万元股权（占出资总额的

２．２％

）；批准淄博市城市资产运

营有限公司受让淄博市财政局持有的公司

２

，

９４４．１２

万元股权 （占出资总额的

３．６％

）； 批准烟台市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受让烟台市财政局持有的公司

１

，

２７３．９８

万元股权（占出资总额的

１．５７％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中国证监会以证监机构字［

２００６

］

３１０

号文批准莱钢集团、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总

公司、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和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５

家公司向公司增资

１４

亿元人民币，公司注册资本由

８．１２

亿元增加至

２２．１２

亿元。 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大信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００４９

号验资报

告审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完成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变更登记。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换取了中国证监会颁

发的编号为

Ｚ１９０３７０００

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９

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办公厅批复的 《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类资产转让方案》（证监办函

［

２００６

］

２９７

号），公司与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天同证券清算组）签订《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

类资产转让合同书》，受让原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原天同证券）全部证券类资产，具体包括原天同证券经

纪业务总部、电脑总部、登记结算总部、

５７

家证券营业部和

２０

家证券服务部的实物资产及必需的交易席位和经纪业

务在用且证照齐全的部分房产等。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３４５

号《关于核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莱钢集团等

２７

个法人单位认缴，变更注册资本后，公司股东为

莱钢集团等

３３

个法人单位，注册资本增至

５２１

，

２２４．５７

万元。 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业经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以中和正信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２

—

００９

号验资报告审验。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完成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变更登记。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鲁证监函［

２０１０

］

６１

号《关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变更持有

５％

以下

股权股东的意见的函》 的批复， 济南均土源投资有限公司受让莱钢集团所持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权， 占注册资本的

０．１９１９％

。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由

３３

个法人单位变更为

３４

个法人单位。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鲁证监函［

２０１１

］

９６

号和

９７

号《关于齐鲁证券有限

公司变更持有

５％

以下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的批复，蓬莱市茂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

别受让山东省东西结合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所持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３８３７％

）和

１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１９１９％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由

３４

个法人单位变更为

３５

个，注册资本保持不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鲁证监函［

２０１１

］

１０４

号《关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变更持有

５％

以下

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的批复，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受让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所持公司

２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４７９６％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关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变更持有

５％

以下股权股东的

无异议函》的批复，中扶华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受让山东省东方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公司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０．０９５９％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鲁证监函［

２０１２

］

１６８

号《关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变更持有

５％

以下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的批复，上海禹佐投资管理中心受让北京国科新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所持公

司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３０２３％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鲁证监函［

２０１３

］

２０７

号《关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变更持有

５％

以

下股权股东无异议的函》的批复，山东省宏恩投资有限公司、苏州金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山东天宝翔基机

械有限公司、江苏鸿汇国际集团畜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及中扶华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中扶华夏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更名）分别受让山东省东方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

１

，

１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２．２１％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股东为

４０

个，注册资本为

５２１

，

２２４．５７

万元。

二、发行人的股本结构

（一）发行人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股东为

４０

个，注册资本为

５２１

，

２２４．５７

万元。前十名股东合计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８２．０８％

。 山东省国资委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达

６５．２５％

。 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按证监

会关于“一参一控”的要求，已进入股权转让处置程序。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８

，

２３７．７７ ４５．７１

２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７

３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

，

９００．００ ７．２７

４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

，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８

５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４

６

德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

７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

６００．００ ２．６１

８

上海禹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

９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

１０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

１１

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

６

，

５８３．９３ １．２６

１２

山东省宏恩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１

１３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４

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５

青岛展冠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６

山东中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７

北京泰达瑞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８

杭州丰海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９

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

，

２７３．９８ ０．８２

２０

山东豪晟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

２１

霍氏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６３０．００ ０．７０

２２

济宁市投资中心

３

，

４７２．０４ ０．６７

２３

苏州金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

，

４００．００ ０．６５

２４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

２５

烟台市广信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

２６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２

，

９４４．１２ ０．５６

２７

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８

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９

威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２

，

０８９．４０ ０．４０

３０

山东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３１

浙江杭州湾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３２

山东润邦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３３

蓬莱市茂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３４

山东天宝翔基机械有限公司

１

，

７６８．００ ０．３４

３５

德州市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６９２．９７ ０．３２

３６

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３６ ０．２９

３７

山东环球渔具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３

３８

济南均土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９

３９

中扶华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５３２．００ ０．１０

４０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畜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０．１０

总计

５２１

，

２２４．５７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齐鲁证券

（二）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图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情况

１．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系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鲁证字【

１９９６

】

８０

号文件批准，于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６

日在山东省莱芜市

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取得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２５８６９

号，注册资本为

３９２

，

２６９．３３

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田克宁，注册地在山东省莱芜市，企业住所为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友谊大街

３８

号。 莱钢集团经核准的经营范

围为：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劳务人员：（以下限分支机构）烟（零售）酒糖茶，住宿、餐饮、文化娱乐服务；打字复

印；许可范围内印刷；普通货运、客运、租赁；专用铁路运输；供水。一般经营项目：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球团、焦及

焦化产品、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粒化高炉矿渣粉、水泥熟料粉生产、销售；特矿石销售；钢材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铸

锻件、机电设备制造，机械加工；技术开发；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仪器检测；工程设计、冶金废渣、废弃综合利用；

日用品销售；房屋租赁；干洗、广告业务；机电设备维修及安装；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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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5年 1月 27 日 星期二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